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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为充分发挥广告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引导作

用，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印发 《北京市房地产广告发布指引》（以下简称“发

布指引”）的通知。

该发布指引分为适用范围、发布要求、负面清单、不适

用的情形四部分内容，明确在北京行政区域内发布房地产广

告适用本指引；明确坚持正确导向、内容真实准确、明晰重

要信息、明确主体责任四个方面发布要求。负面清单明确了

不得发布广告的 8 类房地产项目及 10 项禁止在房地产广告中

出现的内容。

具体来看，负面清单中规定的 10 项禁止在房地产广告中

出现的内容。包括不得含有将“商业用房”宣传为“商品住宅”

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含有“房价年增长 XX% 以

上”“年租金高于该地段平均水平 XX%”“投资收益保持

在 XX% 以上”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内容。

不得含有“XX 分钟到达某地标建筑”“XX 分钟直达国

际机场”等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

位置的内容。

不得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

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

信内容，对项目情况进行的说明、渲染；不得出现融资或者

变相融资的内容；不得含有“买房能落户”等能够为入住者

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的承诺等。

此外，发布指引明确提到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电信业

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应知的利用其

场所或信息传输、发布平台发送、发布房地产违法广告的，

应予以制止。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要完善服务协议和平台规则，

对利用其信息服务发布房地产违法广告的用户采取警示、暂

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防范、制止违法广告。针对以上内

容解读如下：

一、发布指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

势，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发广告市场和

房地产市场主体活力，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局

面向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区级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开展政策需求征集后，起草了《北京市房地产广告发布指

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

采纳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本发布指引。

二、发布指引制定的依据有哪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地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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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等。

三、发布指引预计取得的效果是什么？

发布指引出台后，一方面，梳理现行有效的房地产广告

监管规定，提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

言人依法发布房地产广告，防止产生违法广告风险，促进广

告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商业广告的宣传推广作用，

提升房地产行业的品牌形象和知晓度，促进房地产项目的销

售，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

四、发布指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发布指引分为适用范围、发布要求、负面清单、不适用

的情形四部分内容。一是适用范围明确在北京行政区域内发

布房地产广告适用本指引；二是明确坚持正确导向、内容真

实准确、明晰重要信息、明确主体责任 4 个方面发布要求；

三是负面清单明确了不得发布广告的 8 类房地产项目及 10 项

禁止在房地产广告中出现的内容；四是明确了 4 种不适用本

指引的情形。

五、发布指引的创新亮点体现在哪里？

根据广告监管法律规定要求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

的重大变化，发布指引顺应市场发展需要。一是站在规范行

为、促进发展的角度，将房地产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列举，便于广告从业者和房地产企业知晓和理解，督促

其依法发布房地产广告；二是站在宣传推广、助力实体经营

增长的角度，通过鼓励房地产广告发布，助力房地产行业健

康发展；三是站在行政指导、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

提出规范发布要求，向消费者明示必要信息的范围，有效保

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六、发布指引包含哪些关键词？

发布指引包含房地产广告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关键词。

七、专有名词诠释——什么是“房地产广

告”

房地产广告，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权利人、房地

产中介服务机构通过一定媒介或形式发布的房地产项目预

售、预租、出售、出租、项目转让以及其他房地产项目介绍

的广告。

八、发布指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本指引适用于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发布房地产广告的广

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

九、发布指引有哪些注意事项？

房地产广告须依法依规发布，应具有或者提供下列相应

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产权利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

格证明；二是房地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

书；三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明；四

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五是发布房地产项目预售、出售

广告，应当具有地方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预售、销售许

可证证明；出租、项目转让广告，应当具有相应的产权证明；

六是中介机构发布所代理的房地产项目广告，应当提供业主

委托证明；七是确认广告内容真实性、合法性的其他证明

文件。


